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５１５

股票简称
：

攀渝钛业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１２

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换股吸收合并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

限公司、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

公司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派发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
连带责任

。

重大事项及风险提示

１

、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派发完成后，买入攀钢钢钒股票的投资者将无法获得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２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权利将采取权利锁定股东账户的方式，除本公告明确规定的相关情形外，该等权利不得转

让；投资者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时需持有攀钢钢钒股票，方可行使不高于其所持攀钢钢钒股票数量及现金选择

权数量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投资者可在权利存续期内卖出股票并在行权前购回，但若［（卖出价格

－

相关税费）

－

（购

回价格

＋

相关税费）］

＜０

，则投资者将出现投资损失；若投资者在权利存续期内卖出股票且在申报时未持有与所持第

二次现金选择权权利相等数量的攀钢钢钒股票，则超出其所持股票数量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权利将无法行权。

３

、在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权利存续期内，现金选择权相关各方可以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已有承诺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的前提下买卖攀钢钢钒股票。

４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由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提供履约担保。

５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只有在申报行权期内方可申报行权，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持有人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存续

期内不得提前要求行权或要求公司及现金选择权第三方提前赎回。

６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持有人有且仅有权利根据本公告的条款和条件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行权期按照本公

告确定的行权价格申报行使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若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持有人在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存续期间仅持有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利而不持有与现金选择

权利相对应数量的本公司股票， 则该等权利持有人就其持有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利无论因任何理由都不得以公司

股东或公司债权人或其它任何身份向本公司及其关联方以及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提供方鞍钢集团及其关联方主张

任何权利。

若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持有人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存续期内全部或部分出售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且其未能于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结束前购回充足的本公司股票并成功申报行权而导致其拥有的部分或全部第二次现金选

择权未能行使的，则该等未能行使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将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届满之日起自动失效并注销，

原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持有人不得因此以公司股东或公司债权人或其它任何身份而向本公司及其关联方以及第二次

现金选择权的提供方鞍钢集团及其关联方主张任何权利。

在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存续期内， 若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权利持有人同时为本公司股东， 其作为本公司股东依据

《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享有和承担的任何权利和义务不因上述有关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持有人的权利义务规定而发

生任何变化或受有任何影响。

一、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文中含义如下：

本公告

指本《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换股吸收合并攀钢集团重庆钛业

股份有限公司、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次现金选择

权派发公告》

攀钢钢钒、吸并方 指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

攀渝钛业 指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股份 指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被吸并方 指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

相关上市公司 指攀钢钢钒、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三家上市公司中的一家或多家

攀钢集团 指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

鞍钢集团 指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第三方

指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和

／

或鞍钢集团在为本次吸收合并的现金选择权承

担全部责任的基础之上而指定的任何其他人， 在本次吸收合并方案中，

其将受让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有选择权股东所持有的相关上市公司股份

并支付现金对价

有选择权股东

攀钢钢钒、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三家上市公司除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

及其关联方以及承诺放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以外的所有其他股东

现金选择权

指因本次合并而赋予攀钢钢钒、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有选择权股东的权

利，申报行使该权利的有选择权股东可以将其所持的全部或部分相关上

市公司股份按照本公告确定的价格出售给第三方，并自第三方获得现金

对价。 就本次合并的现金选择权而言，包括首次现金选择权和第二次现

金选择权

首次现金选择权

于本公告确定的首次申报期内持有相关上市公司股份的有选择权股东

所享有的、可于首次申报期内申报的现金选择权。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于首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内未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有选择权股东所

享有的、可于第二次申报期行使的现金选择权。

换股

指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股东所持有的各自公司的股份将按照确定的换

股比例转换为攀钢钢钒股份的行为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本次合并、本

次吸收合并、本次合并方案

攀钢钢钒以新增

Ａ

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攀渝钛业及长城股份，攀钢钢钒

为合并完成后的存续公司，攀渝钛业及长城股份终止上市并注销法人资

格，其全部资产、负债、权益并入攀钢钢钒的行为

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国资委 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人民币元

二、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派发的基本情况

攀钢集团整体上市拟通过攀钢钢钒吸收合并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的方式对下属三家上市公司进行统一整合。

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社会公众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吸收合并由鞍钢集团向攀钢钢钒、攀渝钛业及长城股份除攀钢

集团及其关联方以及承诺不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以外的其他所有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具有现金选择权的股东

可以全部或部分行使现金选择权，行使选择权的股份将按照攀钢钢钒、攀渝钛业及长城股份的现金选择权价格，分

别为每股人民币

９．５９

元、

１４．１４

元及

６．５０

元换取现金，同时将相对应的股份过户给鞍钢集团。

为进一步保护于现金选择权申报行权期截止日未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有选择权股东的合法利益，鞍钢集团

拟向有选择权股东追加提供一次现金选择权申报行权的权利，即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股权登记日（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相关上市公司股东均享有并可行

使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该等有选择权股东有权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期间行使第二次现金选择

权。

有选择权股东拥有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仅得由其本人享有和行使，不得转让。有选择权股东所享有的第二次现

金选择权不因其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截止日前转让或部分转让其所持攀钢钢钒股份而转让或减损， 其只需

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截止日前将已转让的相应数量的攀钢钢钒股份购回即可行使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但发

生以下情形的，可由继承人或受让人取得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

１

）继承；

（

２

）法人合并、分立、解散、破产或以其他方式丧失法人资格的；

（

３

）司法扣划，且相关司法判决或裁定文件明确载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应由受让人取得；

（

４

）其他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应由受让人取得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情形。

行使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股份将由第三方支付现金对价，相应股份将过户给第三方。

三、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基本条款

１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代码及简称

（

１

）攀钢钢钒第二次现金选择权：代码为［

０３８０１１

］，简称为［攀钢

ＡＧＰ１

］

（

２

）攀渝钛业第二次现金选择权：代码为［

０３８０１２

］，简称为［攀钢

ＡＧＰ２

］

（

３

）长城股份第二次现金选择权：代码为［

０３８０１３

］，简称为［攀钢

ＡＧＰ３

］

２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标的证券

标的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９

标的证券代码简称：攀钢钢钒

３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数量：相关方将在

４

月

２８

日刊登《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派发结果公告》，第二次现金选择

权最终派发数量请投资者参见该公告。

注：第二次申报期前，若攀钢钢钒发生除权，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按以下公式调整：新第二次现金选择权份数

＝

原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份数

×

（除权前一日攀钢钢钒股票收盘价

／

攀钢钢钒除权日股票参考价），仅除息时行权比例不变。

４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派发方式：免费派发

５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上市安排：不上市交易

６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派发比例：

（

１

）攀钢钢钒股东：每

１

股攀钢钢钒股票获派

１

份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

２

）攀渝钛业股东：每

１

股攀渝钛业股票获派

１．７８

份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

３

）长城股份股东：每

１

股长城股份股票获派

０．８２

份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注：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股东取得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份数应为整数。如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股东根据以上述

比例所取得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权利数量不为整数时，则按登记公司关于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处理。

７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行权比例

（

１

）［攀钢

ＡＧＰ１

代码

０３８０１１

］：

１

：

１

，即相关权利持有人每持有

１

份该等权利有权向第三方出售

１

股攀钢钢钒股

份

（

２

）［攀钢

ＡＧＰ２

代码

０３８０１２

］：

１

：

１

，即相关权利持有人每持有

１

份该等权利有权向第三方出售

１

股攀钢钢钒股

份

（

３

）［攀钢

ＡＧＰ３

代码

０３８０１３

］：

１

：

１

，即相关权利持有人每持有

１

份该等权利有权向第三方出售

１

股攀钢钢钒股

份

８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

［攀钢

ＡＧＰ１

］：

１０．５５

元

／

股

［攀钢

ＡＧＰ２

］：

８．７３

元

／

股

［攀钢

ＡＧＰ３

］：

８．７３

元

／

股

注：

（

１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前，若攀钢钢钒发生除权，第二次现金选择权价格按以下公式调整：新现金选择权

价格

＝

原现金选择权价格

×

（攀钢钢钒股票除权日参考价

／

除权前一日攀钢钢钒股票收盘价）；

（

２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前，若攀钢钢钒发生除息，则第二次现金选择权价格将不进行调整。

９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申报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１０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履约担保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由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提供履约担保。

１１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结算方式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将采取证券给付方式结算，即权利持有人行权时，应同时交付攀钢钢钒股份，并从鞍钢集团

获得相应的行权价款。

１２

、到期后未行权权利的处置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存续期届满后未行权的权利将予以注销。

四、第二次现金选择权行权方式

１

、行权指令

投资者依据各相关证券公司技术系统的提示及其证券账户中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代码，发出行权指令。行权指

令应包括：行权代码、业务类别、委托数量、委托价格。

行权指令以份为单位进行申报。 行权指令当日有效，当日可以撤销。

２

、行权前的确认事项

在发出行权指令前， 投资者应当确认其行权指令的委托数量不超过其证券帐户中拥有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权

利数量，且证券帐户中有足额的攀钢钢钒股份。否则，行权指令作废。如被冻结或质押股份的持有人拟行使第二次现

金选择权的，应于申报前解除冻结或质押。

３

、行权后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数量、股份扣减和行权资金的取得

投资者发出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行权指令后， 接受指令的各相关证券公司将扣减投资者证券帐户中的第二次

现金选择权可用数量，扣减量等于有效行权委托数量；此外前述各相关证券公司还需扣减投资者证券帐户中攀钢钢

钒股份的可用数量，扣减数量等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有效行权委托数量。

行权成功，第二个交易日行权资金将记入各相关证券公司的结算备付金帐户，同时计减投资者证券帐户中相应

数量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和对应的攀钢钢钒股份数量。

４

、申报期满后，投资者证券账户中未行权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将予以注销。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具体行权安排以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之前发布的公告为准。

五、股份转换

首次现金选择权行权股份过户、资金清算及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派发具体实施日期另行公告，完成第二次现金选

择权派发后将确定换股股权登记日，并于换股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由登记公司结算系统处理换股事宜。

（一）换股比例

攀渝钛业股东所持有的攀渝钛业股份将按照

１

：

１．７８

的比例转换为攀钢钢钒股份， 即每

１

股攀渝钛业股份换取

１．７８

股攀钢钢钒股份。

长城股份股东所持有的长城股份的股份将按照

１

：

０．８２

的比例转换为攀钢钢钒的股份， 即每

１

股长城股份的股

份换取

０．８２

股攀钢钢钒的股份。

（二）余股处理

按上述方式换股后，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股东取得的攀钢钢钒股份数应为整数。如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股东根

据以上述换股比例所换取的攀钢钢钒股份数不为整数时，则按登记公司关于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处理。

（三）被吸并方注销

于换股完成后，攀渝钛业及长城股份的股份将终止上市，其各自法人主体资格亦将注销。

六、履约担保情况概述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行权所需资金由攀钢集团提供不可撤销的足额履约担保函。

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１

、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罗玉惠

联系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弄弄坪

电话：

０８１２－３３９３６９５

传真：

０８１２－３３９３９９２

２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联系人：王斌

联系地址：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

电话：

０４１２－６７２２５３８

传真：

０４１２－６７２２５３８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５１５

股票简称
：

攀渝钛业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１３

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换股吸收合并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

限公司、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

公司之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
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１

、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钢钢钒”）拟通过向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攀钢集团”）

及其关联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换股吸收合并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渝钛业”）和攀钢

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股份”）的方式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

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１４４５

号），核准攀钢钢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２

、根据攀钢钢钒换股吸收合并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合并”）的相关方案，为充分保护攀钢钢钒、

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股东的利益，攀钢钢钒已安排第三方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鞍钢集团”）向攀钢钢钒、攀

渝钛业及长城股份除攀钢集团及其关联方以及承诺不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之外的所有其他股东（以下简称“有选

择权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以下简称“首次现金选择权”）。 为鼓励更多的攀钢钢钒有选择权股东选择继续持有攀

钢钢钒股票，鞍钢集团已作出进一步承诺，其将向于现金选择权首次申报期截止日未申报行使首次现金选择权的有

选择权股东追加提供一次现金选择权申报行权的权利（以下简称“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３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４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实施后，攀渝钛业（

０００５１５

）及长城股份（

０００５６９

）将向深交所申请终止上市地位，同时攀钢

钢钒（

０００６２９

）将向深交所提交新增股份上市申请，攀钢钢钒股票将在上述程序完成后恢复交易。

一、攀钢钢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攀钢钢钒拟向攀钢集团及其关联方发行股份作为支付方式购买其与钢铁、钒、钛、矿业等主业相关的经营性资

产。 攀钢钢钒本次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攀钢钢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攀

钢钢钒股票交易均价

９．５９

元

／

股。

攀钢钢钒本次拟购买资产的评估值合计为

７４０

，

７１４．９２

万元， 按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首次董事会决议的发行上

限向四家股份认购方合计发行

７．５

亿股，按照各股份认购方注入资产评估值，攀钢钢钒向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铁有

限责任公司、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和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发行

１８４

，

４１９

，

５６６

股、

１８６

，

８８４

，

８８６

股、

３３４

，

６７５

，

３４８

股和

４４

，

０２０

，

２００

股股份。

（二）吸收合并攀渝钛业

攀钢钢钒将采用换股方式吸收合并攀渝钛业，具体换股比例为

１

：

１．７８

，即每

１

股攀渝钛业的股份换

１．７８

股攀钢

钢钒股份，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攀渝钛业共计新增新增攀钢钢钒

Ａ

股股份

３３３

，

２２９

，

３２９

股。 在本次吸收合并中，攀钢

钢钒为吸收方和存续方，攀渝钛业为被吸收方。攀渝钛业全体股东所持有的攀渝钛业股份将全部按照上述换股比例

转换为攀钢钢钒的股份；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攀渝钛业的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全部进入攀钢钢钒，攀渝钛业将

注销法人资格。

（三）吸收合并长城股份

攀钢钢钒将采用换股方式吸收合并长城股份，具体换股比例为

１

：

０．８２

，即每

１

股长城股份的股份换

０．８２

股攀钢

钢钒股份，本次换股吸收合并长城股份共计新增新增攀钢钢钒

Ａ

股股份

６１８

，

５３７

，

４４０

股。 在本次吸收合并中，攀钢

钢钒为吸收方和存续方，长城股份为被吸收方。长城股份全体股东所持有的长城股份的股份将全部按照上述换股比

例转换为攀钢钢钒的股份；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长城股份的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全部进入攀钢钢钒，长城股份

将注销法人资格。

攀钢钢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攀钢钢钒吸收合并攀渝钛业、 攀钢钢钒吸收合并长城股份三项交易互为生效条

件，共同构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整体。

二、本次合并的实施安排

１

、申报首次现金选择权

（

１

）首次现金选择权价格

根据本次合并方案，相关上市公司的首次现金选择权价格如下：

攀钢钢钒的首次现金选择权价格：

９．５９

元

／

股

攀渝钛业的首次现金选择权价格：

１４．１４

元

／

股

长城股份的首次现金选择权价格：

６．５０

元

／

股。

（

２

）首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

首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起始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９

日

首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截止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具体申报时间：申报期内每个交易日的正常交易时段（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

３

）首次现金选择权对价的支付

现金选择权第三方鞍钢集团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登记公

司”）申请办理并完成首次现金选择权的资金清算和股份过户手续。

２

、派发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首次现金选择权资金清算及股份过户手续完成后， 现金选择权第三方将向未申报行使首次现金选择权的相关

上市公司有选择权股东派发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

１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派发比例：

攀钢钢钒股东：每

１

股攀钢钢钒股票获派

１

份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攀渝钛业股东：每

１

股攀渝钛业股票获派

１．７８

份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长城股份股东：每

１

股长城股份股票获派

０．８２

份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注：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股东取得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份数应为整数。如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股东根据以上述

比例所取得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份数不为整数时，则按登记公司关于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处理。

（

２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

取得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原攀钢钢钒股东所持股份：

１０．５５

元

／

股

取得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原攀渝钛业股东所持股份：

８．７３

元

／

股

取得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原长城股份股东所持股份：

８．７３

元

／

股

（

３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行权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４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对价的支付

投资者发出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行权指令后， 接受指令的各相关证券公司将扣减投资者证券帐户中的第二次

现金选择权可用数量，扣减量等于有效行权委托数量；此外前述各相关证券公司还需扣减投资者证券帐户中攀钢钢

钒股份的可用数量，扣减数量等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有效行权委托数量。 行权成功，第二个交易日行权资金将记入

各相关证券公司的结算备付金帐户， 同时计减投资者证券帐户中相应数量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和对应的攀钢钢钒

股份数量。

３

、换股股权登记日并实施换股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于当日收市后登记公司结算系统处理换股事宜。

换股对象为截止换股股权登记日下午

３

：

０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

全体股东。 其中，攀渝钛业股东所持有的攀渝钛业股份将按照

１

：

１．７８

的比例转换为攀钢钢钒股份，即每

１

股攀渝钛

业股份换取

１．７８

股攀钢钢钒股份；长城股份股东所持有的长城股份的股份将按照

１

：

０．８２

的比例转换为攀钢钢钒的

股份，即每

１

股长城股份的股份换取

０．８２

股攀钢钢钒的股份。

按上述比例换股后，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股东取得的攀钢钢钒股份数应为整数。如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股东根

据以上述换股比例所换取的攀钢钢钒股份数不为整数时，则按登记公司关于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处理。

４

、攀钢钢钒换股新增股份上市流通，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终止上市

攀钢钢钒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换股新增股份上市申请、 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将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终止

上市申请。 上述相关手续办理完毕后，攀钢钢钒股票复牌，换股新增股份上市流通，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终止上市。

５

、后续攀钢钢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事宜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实施完成后，攀钢钢钒将继续推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各项工作，尽快完成资产过户的相关

手续，相关事宜将另行发布公告加以披露。

三、本次合并实施预计时间表

日期 事项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完成首次现金选择权股份过户及资金清算，并派发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换股股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公司结算系统处理换股事宜

四、其他重要事项

１

、本公告仅对攀钢钢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吸收合并的实施程序作简要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详细情况，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阅

《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换股吸收合并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相关文件。

２

、联系方式

单位：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罗玉惠

联系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弄弄坪

电话：

０８１２－３３９３６９５

传真：

０８１２－３３９３９９２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６２９

股票简称
：

攀钢钢钒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１６

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换股吸收合并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

司、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派发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

重大事项及风险提示

１

、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派发完成后，买入攀钢钢钒股票的投资者将无法获得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２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权利将采取权利锁定股东账户的方式，除本公告明确规定的相关情形外，该等权利不得转

让；投资者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时需持有攀钢钢钒股票，方可行使不高于其所持攀钢钢钒股票数量及现金选择权

数量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投资者可在权利存续期内卖出股票并在行权前购回，但若［（卖出价格

－

相关税费）

－

（购回

价格

＋

相关税费）］

＜０

，则投资者将出现投资损失；若投资者在权利存续期内卖出股票且在申报时未持有与所持第二次

现金选择权权利相等数量的攀钢钢钒股票，则超出其所持股票数量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权利将无法行权。

３

、在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权利存续期内，现金选择权相关各方可以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已有承诺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的前提下买卖攀钢钢钒股票。

４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由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提供履约担保。

５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只有在申报行权期内方可申报行权，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持有人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存续期

内不得提前要求行权或要求公司及现金选择权第三方提前赎回。

６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持有人有且仅有权利根据本公告的条款和条件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行权期按照本公告

确定的行权价格申报行使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若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持有人在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存续期间仅持有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利而不持有与现金选择权

利相对应数量的本公司股票， 则该等权利持有人就其持有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利无论因任何理由都不得以公司股东

或公司债权人或其它任何身份向本公司及其关联方以及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提供方鞍钢集团及其关联方主张任何权

利。

若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持有人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存续期内全部或部分出售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且其未能于第

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结束前购回充足的本公司股票并成功申报行权而导致其拥有的部分或全部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未能行使的，则该等未能行使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将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届满之日起自动失效并注销，原第二

次现金选择权持有人不得因此以公司股东或公司债权人或其它任何身份而向本公司及其关联方以及第二次现金选择

权的提供方鞍钢集团及其关联方主张任何权利。

在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存续期内，若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权利持有人同时为本公司股东，其作为本公司股东依据《公

司法》以及公司章程享有和承担的任何权利和义务不因上述有关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持有人的权利义务规定而发生任

何变化或受有任何影响。

一、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文中含义如下：

本公告

指本《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换股吸收合并攀钢集团重庆钛业

股份有限公司、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次现金选择

权派发公告》

攀钢钢钒、吸并方 指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

攀渝钛业 指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股份 指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被吸并方 指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

相关上市公司 指攀钢钢钒、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三家上市公司中的一家或多家

攀钢集团 指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

鞍钢集团 指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第三方

指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和

／

或鞍钢集团在为本次吸收合并的现金选择权承

担全部责任的基础之上而指定的任何其他人， 在本次吸收合并方案中，

其将受让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有选择权股东所持有的相关上市公司股份

并支付现金对价

有选择权股东

攀钢钢钒、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三家上市公司除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

及其关联方以及承诺放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以外的所有其他股东

现金选择权

指因本次合并而赋予攀钢钢钒、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有选择权股东的权

利，申报行使该权利的有选择权股东可以将其所持的全部或部分相关上

市公司股份按照本公告确定的价格出售给第三方，并自第三方获得现金

对价。 就本次合并的现金选择权而言，包括首次现金选择权和第二次现

金选择权

首次现金选择权

于本公告确定的首次申报期内持有相关上市公司股份的有选择权股东

所享有的、可于首次申报期内申报的现金选择权。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于首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内未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有选择权股东所

享有的、可于第二次申报期行使的现金选择权。

换股

指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股东所持有的各自公司的股份将按照确定的换

股比例转换为攀钢钢钒股份的行为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本次合并、本

次吸收合并、本次合并方案

攀钢钢钒以新增

Ａ

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攀渝钛业及长城股份，攀钢钢钒

为合并完成后的存续公司，攀渝钛业及长城股份终止上市并注销法人资

格，其全部资产、负债、权益并入攀钢钢钒的行为

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国资委 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人民币元

二、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派发的基本情况

攀钢集团整体上市拟通过攀钢钢钒吸收合并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的方式对下属三家上市公司进行统一整合。 为

充分保护上市公司社会公众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吸收合并由鞍钢集团向攀钢钢钒、攀渝钛业及长城股份除攀钢集团

及其关联方以及承诺不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以外的其他所有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具有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可以全

部或部分行使现金选择权，行使选择权的股份将按照攀钢钢钒、攀渝钛业及长城股份的现金选择权价格，分别为每股

人民币

９．５９

元、

１４．１４

元及

６．５０

元换取现金，同时将相对应的股份过户给鞍钢集团。

为进一步保护于现金选择权申报行权期截止日未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有选择权股东的合法利益，鞍钢集团拟

向有选择权股东追加提供一次现金选择权申报行权的权利，即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股权登记日（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相关上市公司股东均享有并可行使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该等有选择权股东有权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期间行使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有选择权股东拥有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仅得由其本人享有和行使，不得转让。有选择权股东所享有的第二次现金

选择权不因其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截止日前转让或部分转让其所持攀钢钢钒股份而转让或减损， 其只需于第

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截止日前将已转让的相应数量的攀钢钢钒股份购回即可行使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但发生以下

情形的，可由继承人或受让人取得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

１

）继承；

（

２

）法人合并、分立、解散、破产或以其他方式丧失法人资格的；

（

３

）司法扣划，且相关司法判决或裁定文件明确载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应由受让人取得；

（

４

）其他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应由受让人取得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情形。

行使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股份将由第三方支付现金对价，相应股份将过户给第三方。

三、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基本条款

１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代码及简称

（

１

）攀钢钢钒第二次现金选择权：代码为［

０３８０１１

］，简称为［攀钢

ＡＧＰ１

］

（

２

）攀渝钛业第二次现金选择权：代码为［

０３８０１２

］，简称为［攀钢

ＡＧＰ２

］

（

３

）长城股份第二次现金选择权：代码为［

０３８０１３

］，简称为［攀钢

ＡＧＰ３

］

２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标的证券

标的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９

标的证券代码简称：攀钢钢钒

３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数量：相关方将在

４

月

２８

日刊登《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派发结果公告》，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最终派发数量请投资者参见该公告。

注：第二次申报期前，若攀钢钢钒发生除权，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按以下公式调整：新第二次现金选择权份数

＝

原第

二次现金选择权份数

×

（除权前一日攀钢钢钒股票收盘价

／

攀钢钢钒除权日股票参考价），仅除息时行权比例不变。

４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派发方式：免费派发

５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上市安排：不上市交易

６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派发比例：

（

１

）攀钢钢钒股东：每

１

股攀钢钢钒股票获派

１

份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

２

）攀渝钛业股东：每

１

股攀渝钛业股票获派

１．７８

份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

３

）长城股份股东：每

１

股长城股份股票获派

０．８２

份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注：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股东取得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份数应为整数。如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股东根据以上述比

例所取得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权利数量不为整数时，则按登记公司关于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处理。

７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行权比例

（

１

）［攀钢

ＡＧＰ１

代码

０３８０１１

］：

１

：

１

， 即相关权利持有人每持有

１

份该等权利有权向第三方出售

１

股攀钢钢钒股

份

（

２

）［攀钢

ＡＧＰ２

代码

０３８０１２

］：

１

：

１

， 即相关权利持有人每持有

１

份该等权利有权向第三方出售

１

股攀钢钢钒股

份

（

３

）［攀钢

ＡＧＰ３

代码

０３８０１３

］：

１

：

１

，即相关权利持有人每持有

１

份该等权利有权向第三方出售

１

股攀钢钢钒股份

８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

［攀钢

ＡＧＰ１

］：

１０．５５

元

／

股

［攀钢

ＡＧＰ２

］：

８．７３

元

／

股

［攀钢

ＡＧＰ３

］：

８．７３

元

／

股

注：

（

１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前，若攀钢钢钒发生除权，第二次现金选择权价格按以下公式调整：新现金选择权价

格

＝

原现金选择权价格

×

（攀钢钢钒股票除权日参考价

／

除权前一日攀钢钢钒股票收盘价）；

（

２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前，若攀钢钢钒发生除息，则第二次现金选择权价格将不进行调整。

９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申报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１０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履约担保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由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提供履约担保。

１１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结算方式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将采取证券给付方式结算，即权利持有人行权时，应同时交付攀钢钢钒股份，并从鞍钢集团获

得相应的行权价款。

１２

、到期后未行权权利的处置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存续期届满后未行权的权利将予以注销。

四、第二次现金选择权行权方式

１

、行权指令

投资者依据各相关证券公司技术系统的提示及其证券账户中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代码，发出行权指令。行权指令

应包括：行权代码、业务类别、委托数量、委托价格。

行权指令以份为单位进行申报。 行权指令当日有效，当日可以撤销。

２

、行权前的确认事项

在发出行权指令前， 投资者应当确认其行权指令的委托数量不超过其证券帐户中拥有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权利

数量，且证券帐户中有足额的攀钢钢钒股份。 否则，行权指令作废。 如被冻结或质押股份的持有人拟行使第二次现金

选择权的，应于申报前解除冻结或质押。

３

、行权后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数量、股份扣减和行权资金的取得

投资者发出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行权指令后， 接受指令的各相关证券公司将扣减投资者证券帐户中的第二次现

金选择权可用数量，扣减量等于有效行权委托数量；此外前述各相关证券公司还需扣减投资者证券帐户中攀钢钢钒股

份的可用数量，扣减数量等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有效行权委托数量。

行权成功，第二个交易日行权资金将记入各相关证券公司的结算备付金帐户，同时计减投资者证券帐户中相应数

量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和对应的攀钢钢钒股份数量。

４

、申报期满后，投资者证券账户中未行权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将予以注销。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具体行权安排以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之前发布的公告为准。

五、股份转换

首次现金选择权行权股份过户、资金清算及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派发具体实施日期另行公告，完成第二次现金选择

权派发后将确定换股股权登记日，并于换股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由登记公司结算系统处理换股事宜。

（一）换股比例

攀渝钛业股东所持有的攀渝钛业股份将按照

１

：

１．７８

的比例转换为攀钢钢钒股份， 即每

１

股攀渝钛业股份换取

１．７８

股攀钢钢钒股份。

长城股份股东所持有的长城股份的股份将按照

１

：

０．８２

的比例转换为攀钢钢钒的股份，即每

１

股长城股份的股份

换取

０．８２

股攀钢钢钒的股份。

（二）余股处理

按上述方式换股后，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股东取得的攀钢钢钒股份数应为整数。如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股东根据

以上述换股比例所换取的攀钢钢钒股份数不为整数时，则按登记公司关于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处理。

（三）被吸并方注销

于换股完成后，攀渝钛业及长城股份的股份将终止上市，其各自法人主体资格亦将注销。

六、履约担保情况概述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行权所需资金由攀钢集团提供不可撤销的足额履约担保函。

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１

、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罗玉惠

联系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弄弄坪

电话：

０８１２－３３９３６９５

传真：

０８１２－３３９３９９２

２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联系人：王斌

联系地址：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

电话：

０４１２－６７２２５３８

传真：

０４１２－６７２２５３８

特此公告。

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２４ 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６２９

股票简称
：

攀钢钢钒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１７

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换股吸收合并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

司、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之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１

、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钢钢钒”）拟通过向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攀钢集团”）及

其关联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换股吸收合并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渝钛业”）和攀钢集团

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股份”）的方式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１４４５

号），核准攀钢钢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２

、根据攀钢钢钒换股吸收合并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合并”）的相关方案，为充分保护攀钢钢钒、攀

渝钛业和长城股份股东的利益，攀钢钢钒已安排第三方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鞍钢集团”）向攀钢钢钒、攀渝钛

业及长城股份除攀钢集团及其关联方以及承诺不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之外的所有其他股东（以下简称“有选择权股

东”）提供现金选择权（以下简称“首次现金选择权”）。 为鼓励更多的攀钢钢钒有选择权股东选择继续持有攀钢钢钒股

票，鞍钢集团已作出进一步承诺，其将向于现金选择权首次申报期截止日未申报行使首次现金选择权的有选择权股东

追加提供一次现金选择权申报行权的权利（以下简称“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３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４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实施后，攀渝钛业（

０００５１５

）及长城股份（

０００５６９

）将向深交所申请终止上市地位，同时攀钢钢

钒（

０００６２９

）将向深交所提交新增股份上市申请，攀钢钢钒股票将在上述程序完成后恢复交易。

一、攀钢钢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攀钢钢钒拟向攀钢集团及其关联方发行股份作为支付方式购买其与钢铁、钒、钛、矿业等主业相关的经营性资产。

攀钢钢钒本次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攀钢钢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攀钢钢钒

股票交易均价

９．５９

元

／

股。

攀钢钢钒本次拟购买资产的评估值合计为

７４０

，

７１４．９２

万元，按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首次董事会决议的发行上限

向四家股份认购方合计发行

７．５

亿股，按照各股份认购方注入资产评估值，攀钢钢钒向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铁有限责

任公司、 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和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发行

１８４

，

４１９

，

５６６

股、

１８６

，

８８４

，

８８６

股、

３３４

，

６７５

，

３４８

股和

４４

，

０２０

，

２００

股股份。

（二）吸收合并攀渝钛业

攀钢钢钒将采用换股方式吸收合并攀渝钛业，具体换股比例为

１

：

１．７８

，即每

１

股攀渝钛业的股份换

１．７８

股攀钢

钢钒股份，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攀渝钛业共计新增新增攀钢钢钒

Ａ

股股份

３３３

，

２２９

，

３２９

股。 在本次吸收合并中，攀钢钢

钒为吸收方和存续方，攀渝钛业为被吸收方。攀渝钛业全体股东所持有的攀渝钛业股份将全部按照上述换股比例转换

为攀钢钢钒的股份；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攀渝钛业的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全部进入攀钢钢钒，攀渝钛业将注销法

人资格。

（三）吸收合并长城股份

攀钢钢钒将采用换股方式吸收合并长城股份，具体换股比例为

１

：

０．８２

，即每

１

股长城股份的股份换

０．８２

股攀钢

钢钒股份，本次换股吸收合并长城股份共计新增新增攀钢钢钒

Ａ

股股份

６１８

，

５３７

，

４４０

股。 在本次吸收合并中，攀钢钢

钒为吸收方和存续方，长城股份为被吸收方。长城股份全体股东所持有的长城股份的股份将全部按照上述换股比例转

换为攀钢钢钒的股份；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长城股份的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全部进入攀钢钢钒，长城股份将注销

法人资格。

攀钢钢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攀钢钢钒吸收合并攀渝钛业、攀钢钢钒吸收合并长城股份三项交易互为生效条件，

共同构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整体。

二、本次合并的实施安排

１

、申报首次现金选择权

（

１

）首次现金选择权价格

根据本次合并方案，相关上市公司的首次现金选择权价格如下：

攀钢钢钒的首次现金选择权价格：

９．５９

元

／

股

攀渝钛业的首次现金选择权价格：

１４．１４

元

／

股

长城股份的首次现金选择权价格：

６．５０

元

／

股。

（

２

）首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

首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起始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９

日

首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截止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具体申报时间：申报期内每个交易日的正常交易时段（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

３

）首次现金选择权对价的支付

现金选择权第三方鞍钢集团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

申请办理并完成首次现金选择权的资金清算和股份过户手续。

２

、派发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首次现金选择权资金清算及股份过户手续完成后， 现金选择权第三方将向未申报行使首次现金选择权的相关上

市公司有选择权股东派发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

１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派发比例：

攀钢钢钒股东：每

１

股攀钢钢钒股票获派

１

份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攀渝钛业股东：每

１

股攀渝钛业股票获派

１．７８

份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长城股份股东：每

１

股长城股份股票获派

０．８２

份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注：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股东取得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份数应为整数。如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股东根据以上述比

例所取得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份数不为整数时，则按登记公司关于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处理。

（

２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

取得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原攀钢钢钒股东所持股份：

１０．５５

元

／

股

取得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原攀渝钛业股东所持股份：

８．７３

元

／

股

取得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原长城股份股东所持股份：

８．７３

元

／

股

（

３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行权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４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对价的支付

投资者发出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行权指令后，接受指令的各相关证券公司将扣减投资者证券帐户中的第二次

现金选择权可用数量，扣减量等于有效行权委托数量；此外前述各相关证券公司还需扣减投资者证券帐户中攀

钢钢钒股份的可用数量，扣减数量等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有效行权委托数量。 行权成功，第二个交易日行权资

金将记入各相关证券公司的结算备付金帐户，同时计减投资者证券帐户中相应数量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和对应

的攀钢钢钒股份数量。

３

、换股股权登记日并实施换股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于当日收市后登记公司结算系统处理换股事宜。

换股对象为截止换股股权登记日下午

３

：

０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全

体股东。 其中，攀渝钛业股东所持有的攀渝钛业股份将按照

１

：

１．７８

的比例转换为攀钢钢钒股份，即每

１

股攀渝钛业股

份换取

１．７８

股攀钢钢钒股份； 长城股份股东所持有的长城股份的股份将按照

１

：

０．８２

的比例转换为攀钢钢钒的股份，

即每

１

股长城股份的股份换取

０．８２

股攀钢钢钒的股份。

按上述比例换股后，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股东取得的攀钢钢钒股份数应为整数。如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股东根据

以上述换股比例所换取的攀钢钢钒股份数不为整数时，则按登记公司关于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处理。

４

、攀钢钢钒换股新增股份上市流通，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终止上市

攀钢钢钒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换股新增股份上市申请、 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将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终止上

市申请。 上述相关手续办理完毕后，攀钢钢钒股票复牌，换股新增股份上市流通，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终止上市。

５

、后续攀钢钢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事宜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实施完成后，攀钢钢钒将继续推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各项工作，尽快完成资产过户的相关手

续，相关事宜将另行发布公告加以披露。

三、本次合并实施预计时间表

日期 事项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完成首次现金选择权股份过户及资金清算，并派发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换股股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公司结算系统处理换股事宜

四、其他重要事项

１

、本公告仅对攀钢钢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吸收合并的实施程序作简要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的详细情况，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阅《攀枝

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换股吸收合并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相关文件。

２

、联系方式

单位：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罗玉惠

联系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弄弄坪

电话：

０８１２－３３９３６９５

传真：

０８１２－３３９３９９２

特此公告。

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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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4

月
25

日星期六

注
：

1

、

本表所列
4

月
24

日的数据由有关基金管理公司计算
，

基金托管银行复核后提供
。

2

、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为
：

按照基金所持有的股票的当日平均价计算
。

3

、

累计净值
=

单位净值
+

基金建立以来累计派息金额
。

4

、

未经审计的单位拟分配收益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上年度单位可分配收益
，

按照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规定的收益分配比例
（

至
少

90%

）

计算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得出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在有关财务数据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

基金单位净收益
、

单位分配收益及其
权益登记日

、

红利派发日等收益分配有关事项
，

以基金年报和基金分红派息公告为准
。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09

年
4

月
24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184688

基金开元
1,820,798,898.66 0.9104 20

亿元
1998.3.27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500001

基金金泰
2,033,874,260.41 1.0169 20

亿元
1998.3.2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500008

基金兴华
2,430,670,577.98 1.2153 20

亿元
1998.4.2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500003

基金安信
2,604,959,898.06 1.3025 20

亿元
1998.6.2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500006

基金裕阳
2,706,199,520.27 1.3531 20

亿元
1998.7.2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184689

基金普惠
2,759,776,505.47 1.3799 20

亿元
1999.1.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184690

基金同益
2,304,323,363.19 1.1522 20

亿元
1999.4.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500002

基金泰和
1,711,447,679.65 0.8557 20

亿元
1999.4.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184691

基金景宏
2,548,954,604.38 1.2745 20

亿元
1999.5.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500005

基金汉盛
2,805,851,065.89 1.4029 20

亿元
1999.5.1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500009

基金安顺
4,333,078,241.09 1.4444 30

亿元
1999.6.1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184692

基金裕隆
3,529,847,423.91 1.1766 30

亿元
1999.6.1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500018

基金兴和
3,267,535,361.44 1.0892 30

亿元
1999.7.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184693

基金普丰
3,449,655,578.34 1.1499 30

亿元
1999.7.1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184698

基金天元
3,777,416,127.27 1.2591 30

亿元
1999.8.25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500011

基金金鑫
2,770,843,849.73 0.9236 30

亿元
1999.10.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184699

基金同盛
2,763,844,226.84 0.9213 30

亿元
1999.11.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184701

基金景福
3,794,104,292.48 1.2647 30

亿元
1999.12.3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500015

基金汉兴
3,506,342,031.35 1.1688 30

亿元
1999.12.3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184705

基金裕泽
502,457,046.59 1.0049 5

亿元
2000.3.27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184703

基金金盛
656,456,208.94 1.3129 5

亿元
2000.4.26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 184706

基金天华
2,308,755,319.83 0.9235 25

亿元
1999.7.12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 500038

基金通乾
2,567,152,459.22 1.2836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 184728

基金鸿阳
1,519,728,304.11 0.7599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 500056

基金科瑞
3,494,090,521.19 1.1647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6 184721

基金丰和
2,464,079,027.15 0.8214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 184722

基金久嘉
1,620,601,308.52 0.8103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8 500058

基金银丰
3,048,374,897.21 1.016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证券代码
：

00227 0� � � � � � �

证券简称
：

法因数控 公告编号
：〔

2009

〕

01 9

号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09

年

4

月

24

日上午

9

：

30

2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4

月

20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济南市天辰大街

389

号公司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6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胜军先生

7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6

名，代表股份

10,90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91%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

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 以

109,000,000

股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审议通过了《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 以

109,000,000

股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审议通过了《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 以

109,000,000

股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08

年年报及其摘要详见

2009

年

3

月

21

日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四） 以

109,000,000

股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公司

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

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详见

2009

年

3

月

21

日巨潮资讯网。

（五） 以

109,000,000

股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08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同意《关于

2008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以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4,550

万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0

元（含税），共计

14,550,000

元，剩余

68,921,597.79

元未分配利润结转

以后年度分配。

（六） 以

109,000,000

股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0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2009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2009

年度财务审

计费不超过

40

万元。

（七） 以

109,000,000

股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董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关于调整部分董事薪酬的议案》。

（八） 以

109,000,000

股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吸收合并济南法因数控机械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以

2009

年

2

月

28

日为合并基准日，对济南法因数控机械有限公司实施吸收合并，合并基准日

至本次合并完成日期间产生的损益由本公司承担。 合并完成后，本公司继续存续经营，本公司的名称、法

定代表人、股本、住所保持不变，济南法因数控机械有限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被注销，其全部资产、负债、

权益和人员由本公司承继。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吸收合并有关的审批、登记备案等全部事项。

（九） 以

109,000,000

股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吸收合并济南迈科思机械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以

2009

年

2

月

28

日为合并基准日，对济南迈科思机械有限公司实施吸收合并，合并基准日至

本次合并完成日期间产生的损益由本公司承担。 合并完成后，本公司继续存续经营，本公司的名称、法定

代表人、股本、住所保持不变，济南迈科思机械有限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被注销，其全部资产、负债、权益

和人员由本公司承继。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吸收合并有关的审批、登记备案等全部事项。

（十） 以

109,000,000

股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作相应修改。

《公司章程》详见

2009

年

3

月

21

日巨潮资讯网。

（十一）以

109,000,000

股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同意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有关条款作相应修改。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详见

2009

年

3

月

21

日巨潮资讯网。

（十二）以

109,000,000

股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同意对《董事会议事规则》有关条款作相应修改。

《董事会议事规则》详见

2009

年

3

月

21

日巨潮资讯网。

（十三）以

109,000,000

股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同意对《监事会议事规则》有关条款作相应修改。

《监事会议事规则》详见

2009

年

3

月

21

日巨潮资讯网。

除以上议案外，公司独立董事彭学军先生、杨庆英女士向大会作了

2008

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墨

德尚先生因工作原因委托杨庆英女士代为出席并向股东大会宣读述职报告。 《

200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详见

2009

年

3

月

21

日巨潮资讯网。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喻永会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货币市场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

入业务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

2009

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办发

[2008]147

号）的精神

,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将于

2009

年

5

月

1

日（星期五）至

5

月

3

日（星期日）休

市三天，

5

月

4

日（星期一）起照常开市。

根据目前的资金交收方式，在劳动节前三个工作日（即

4

月

28

日、

4

月

29

日、

4

月

30

日）从本公

司旗下其它基金转换到广发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270004

，

B

类

270014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的资金以及在劳动节前两个工作日（即

4

月

29

日、

4

月

30

日）申购本基金的资金，在假期前将无法到

达托管账户，但该笔资金仍会享有节假日期间的基金收益，从而影响原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广发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第五部分第九条第

5

款

"

除出

现如下情形，基金管理人不得拒绝或暂停基金投资者的申购申请：…

5

、基金管理人认为会有损于现有

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某笔申购

"

的约定。本公司决定，劳动节放假期间，本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安排

如下：在劳动节前的两个工作日

(

即

4

月

29

日、

4

月

30

日

)

暂停办理本基金的申购业务（含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在劳动节前的三个工作日

(

即

4

月

28

日、

4

月

29

日、

4

月

30

日

)

暂停本基金作为转入方的基

金转换业务，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基金转换业务仍照常办理。 从

2009

年

5

月

4

日开始恢复办理本基

金正常的申购业务（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涉及本基金作为转入方的基金转换业务，届时不再另行

公告。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劳动节假期，带来不便。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95105828

（免长途费）或

020-83936999

，或登陆本公司网

站

www.gffunds.com.cn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限制

大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2009

年

4

月

30

日起对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大额申购业务进行限制，即限制大额申购期间（

2009

年

4

月

30

日起至本公司取消限制大额申

购业务）单个基金账户申购累计金额应低于

100

万元。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本基金的累计金额超过

100

万元（含

100

万元） ，对该基金账户提交的申购

业务本公司有权全部拒绝。

如限制大额申购期间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

100

万元（含

100

万元） ，自超出之日

（含当日）起，对该基金账户提交的申购业务本公司有权全部拒绝。

对于同一机构以多个基金账户进行申购的， 本公司有权将同一机构的多个基金账户视同为单个基金

账户按照以上所述处理。

在本基金限制大额申购业务期间，除大额申购外其它业务正常办理。 本基金取消限制大额申购业务的

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668

（免长途话费），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ms－

funds.com.cn.

获取相关信息。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